Symbol 表記、象徵、信條 表記就是一個符號，具有表徵一切的特性，是用來代表、指示或標畫出某些事物，有點像指路牌。表記的功能是把一組意義提示出來，讓它以密集的形式呈現。表徵或符號有時亦有同樣的功能。
這是英文會稱信仰條文為symbol的原因；它以濃縮的方法，把一個信仰群體的信仰撮述出來，並以它代表整個信仰的宣告。我們常拿表記與它所代表的比對，如表記與實有。若從新約最後啟示的局外點看，舊約時代一切事物皆是一個表記，預告那將要來到的，就是在耶穌基督內的救恩，它在舊約時代已經具體而微地預表出來。
近代思想頗重視表記的研究。在心理學上，意識層的現象被視為較深層次的，亦是非理性力量的表記；此外，經濟體系亦被視為階級鬥爭的表記；社會某一方面的特徵亦被解釋成該社會的精神。至於神學，我們亦有所謂「沒基礎的表記」，意思是指那些不能與表記分別的指涉；以及說到終極實有只能透過表記表達。按某些基督教哲學家來說，表記只能用在受造界，不能與世界的指涉混為一談；因為世界對它的創造者來說，缺乏了那種自給自足的特性。
另參︰神學代模（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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